[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为加强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管理，健全预收资金监管机制，完善行业监管制度，提升综合监管效能，市体育局对《北京市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京体产业字〔2023〕12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文件修订背景
现行《实施细则》试行以来，在规范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经营备案、预收资金存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体育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体育行业预付卡规范管理，完善行业监管制度，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实施细则》试行以来的实际情况，市体育局启动了修订工作。
2、 文件修订依据
依据《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教监管函〔2021〕2号）等法规文件，结合本市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管理实际，市体育局对《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实施细则共计5章23条，分为总则、备案管理、预收资金监管、监督管理、附则。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第一章总则
1.在第二条增加体育健身服务、体育类校外培训服务、体育场馆服务的定义，进一步明确界定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适用范围。
2.在第三条监管职责部分增加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同时将地方金融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整合，加强部门协同监管合力。
3.在第四条增加行业协会的相关职责，发挥行业协会在预付费治理中自律引导作用。
4.删除《实施细则》第四条和第五条与《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规定重复的内容。
（二）第二章备案管理
1.在第五条增加总公司、分公司备案的具体要求，加强预付卡风险源头管理。
2.在第六条将备案材料内容整合为《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经营者备案表》，便于企业备案信息填报。
3.在第七条和第八条增加备案变更和备案注销的规定要求，加强预付卡经营者的动态管理。
（三）第三章预收资金监管
1.在第十条将预收资金监管范围确定为预收资金余额达到50万元的经营者，同时明确监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具体比例由各区结合实际确定。
2.在第十二条预收资金存管比例动态调制机制部分，明确各区体育行政部门每年可以根据经营者的信用评价、投诉处理、行政处罚等情况制定预收资金存管比例动态调整机制，在对经营者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动态调整存管比例，加强“信用+风险”的管理运用。
3.在第十三条资金支付方式部分，增加消费者应当通过存管银行提供的预收费管理系统进行服务购买和完成预付资金支付等内容，确保预付资金切实进入资金监管账户。
4.在第十四条存管资金拨付部分，明确开展体育健身和体育场馆服务的存管资金，在服务结束后一次性拨付，强化风险防范和提高资金拨付效率。
5.删除《实施细则》第九条和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与《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规定重复的内容。
（四）第四章监督管理
1.在第十八条投诉纠纷处置部分，进一步明确投诉处置的规定要求，进一步加强投诉纠纷的处置。
2.在第二十条协同监管机制部分，明确各区应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体育行政部门与市场、公安、教育、金融监管等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强化部门联动，协同开展监督检查、案件查处工作，提升预付卡综合治理效能。
